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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的交易

收購位於中國北京的土地

收購位於中國北京的土地

在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買方（其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通過公開掛牌出讓成為

該土地之土地使用權的中標者，總代價為人民幣 46.57億元。本集團打算把該土地發展成

為多座住宅大樓。

香港上市規則下的涵義

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在香港上市規則第 14章下之須予披露的交易，因而須遵守報告及公

告之規定，但無須股東的批准。

1. 前言

董事會謹此宣佈，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建設局在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通知買

方，謂其在關於該土地之土地使用權的公開掛牌出讓中中標。下文為關於收購事項的

主要條款及其他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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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購事項

各方： (i)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建設局，作為出讓方

(ii) 買方，作為中標者

該土地的所在地： 北京大興區舊宮鎮南郊農場棚戶區

面積： 建設用地面積為 56,861平方米，建築控制規模面積為 133,066
平方米

土地使用權期限： 70年（居住用途）
40年（商業用途）
50年（辦公用途）

從相關的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簽署之日起算

該土地用途： 居住

購買價款： 人民幣46.57億元

已支付的訂金： 人民幣8.40億元

3. 更多關於購買價款的資料

收購事項的購買價款為人民幣 46.57億元，以現金支付，該金額也就是買方在公開掛牌

出讓中提出的價格。買方已支付人民幣 8.40億元作為訂金。購買價款的剩餘部分（即人

民幣38.17億元）須按以下方式支付：

(a) 約人民幣 3.40億元在各方簽署相關的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後的 15個營業日內支付；
及

(b) 約人民幣34.77億元在各方簽署相關的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後的35個曆日內支付。

在公告日期，預料相關的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大約會在二零二一年二月九日簽署。本

集團打算以內部資源支付購買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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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價款是買方在公開掛牌出讓中投得該土地的價格，而公開掛牌出讓是依據有關的

中國法律和法規進行的。買方在決定該土地的競標價時考慮了 (i)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

開發建設局定出的公開掛牌出讓底價（即人民幣 42億元）； (ii)該土地附近地區現時的房

地產市場情況；和 (iii)該土地的所在地和發展潛力等。買方決定競標價時並無獨立的估

價作參考。

4. 關於該土地及發展計劃的資料

該土地由位於北京大興區舊宮鎮南郊農場棚戶區的三幅地塊組成。本集團計劃把該土

地發展成為多座合共約有 133,066平方米建築控制規模面積的住宅大樓。在公告日期，
本集團估計建築工程將大約會在二零二一年六月開始，而預售則大約會在二零二一年

八月開始。

5. 各方的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主要從事住宅物業

開發、商業地產投資、物業管理、基建及股權投資業務。

買方為一家本公司間接擁有 100%權益的公司。買方在中國成立，其主要業務為房地產

開發及物業管理。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建設局是中國的政府機關，其有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全民所

有土地、礦產、森林、水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職責。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所知、所悉及所信，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建設局和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

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6. 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和好處

該土地位於南五環外側，屬優質地段，毗鄰地鐵站，鄰近北京市最大的濕地公園南海

子公園。該地區及附近地區對住宅物業的需求持續高企。本公司認為，該土地在開發

為住宅物業方面具有巨大潛力，且收購事項為一個良好的投資機會，豐富本集團的土

地儲備及房地產項目組合，商業上對本集團有利。

在考慮了上述的理由及好處後，董事（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事項的條款

為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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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香港上市規則下的涵義

由於本公司有關收購事項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5%
但低於 25%，故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在香港上市規則第 14章下之須予披露的交易。因

此，收購事項須遵守報告及公告之規定，但無須股東的批准。

8.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以下詞彙具有以下的涵義：

「收購事項」 指 在本公告內披露的本集團收購該土地

「公告日期」 指 本公告的日期，即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公開掛牌出讓」 指 由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建設局組織的關於該土地的公

開掛牌出讓程序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一家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的公司，
其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

區開發建設局」

指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開發建設局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 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

「該土地」 指 北京大興區舊宮鎮南郊農場棚戶區DX05 -0200 -0037、 0038
及6002地塊之統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台灣、香港及

澳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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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價款」 指 就收購事項而要支付的購買價款，即人民幣46.57億元

「買方」 指 北京盛宏辰悅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的持有人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承董事會命

合生創展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桔榕

香港，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執行董事為朱桔榕女士（主席）、張帆先生（聯席總裁）、歐偉建先生、

謝寶鑫先生及鮑文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頌熹先生、陳龍清先生及程如龍先生。

* 僅供識別。

# 為便於參考，本公告一般以中英文兩種語文載列在中國成立的公司或實體（如有）的名稱以及中國法律和

法規（如有），如有不一致之處，概以中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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